
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第十一期

超短期融资券的更正说明

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已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

交易商协会下发的《接受注册通知书》（中市协注〔2024〕TDFI30 号），有效

期 2年。发行人于 2026 年 6 月 26 日在上海清算所、中国货币网公告披露了《龙

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第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》（下称“募集说明

书”)，现将募集说明书“第一章释义”、“第十四章发行相关机构”部分更正

如下：

1、“第一章释义”

原文：

簿记管理人：指制定集中簿记建档流程及负责具体集中簿记建档操作的机

构，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簿记管理人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。

现更正为：

簿记管理人：指制定集中簿记建档流程及负责具体集中簿记建档操作的机

构，本期债务融资工具簿记管理人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。

2、“第十四章发行相关机构”

原文：

名称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 218 号

法定代表人：王锦虹

联系人：李丹

联系电话：010-66270664

传真：010-66225594

现更正为：



名称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号

法定代表人：高迎欣

联系人：舒畅

联系电话：010-58560971

传真：010-56360297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的募集说明书其他内容不变，更正后的募集说明

书请参考《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（更正）》。

本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严格按照银行间债券市

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，在存续期内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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